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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评审表

合同名称 担保函 经办人 吴英各

客户
信息

客户名称 纳新塑化（上海）有限公司

客户地址 中国上海奉贤区目华北路388号第一幢1448室 邮编

联系人 丁大亮 手机 13883780676
电话 传真

合同
主要
内容

合同事项

我司大众后视镜项目ABS、ASA原料，目前使用苯领品牌，根据前期比价，暂
定由纳新塑化提供，但由于成都工厂注册资金为50万，该项目交易额远远大
于50万，故纳新塑化要求由北京光华荣昌对成都光华智能进行担保。否则申请账

期缩短为30天
合同金额 0.00
付款方式 其他

备注

纳新塑化发送邮件如下： 随着DY的逐步量产，贵司的材料用量也越来也大，我
们希望能够尽快账期固定下来。但是正如上次见面时所说，在申请账期过程中我
司财务人员对贵司的注册资金提出了一些疑问，目前我们从贵司的营业执照上看
到的注册资金只有50万，而DY量产后我们预测每月货值在40万左右，如果按照
我们原来计划的月结60天现汇，预计我们最高放款金额会达到100万-120万，这
样是严重超过贵司的注册资金的，从我们公司的财务制度上是不允许的。 所以我
最近一直同我司财务沟通，怎样以一种合适的方式使双方能够接受的模式下达成
一致。我们讨论出以下两种方案。 1：我们将账期调整为月结30天现汇，这样我
们能够将放款总额控制在60-80万左右（这样也是超出贵司注册资金） 2：我们之
前曾经同贵司也讨论过，由贵司总公司“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对“成都
光华智能汽车部件有限公司”的债务进行担保，如果能够签订担保协议，我们也可

以按照原来的月结60天现汇账期执行。
Begin： 新建申请

Begin： 撤回

Begin： 同意

加签： 加签曹良良

加签： 加签同意

部门主管领导： 同意

法务部： 同意

财务成本经理： 同意

财务部： 同意

技术部： 同意

质量部： 同意

副总裁：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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